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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理工〔2011〕126 号

 

教师产学研践习试行办法  

 

为加强师资队伍内涵建设，学校鼓励教师到企业、科研

院所、政府等实际部门参与研发、工作或实习，增强教师自

觉投身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的意识与能力。 

一、原则与工作目标 

1、分类实施，统一评价：根据学院（部）学科专业特

点、课程性质采取不同的形式和要求。将创新实践和成效统

一纳入教师专业技术职务晋升、聘期考核的评价指标体系。 

2、搭建平台，资源共享：积极建设有工学特色的上海市

教师产学研践习基地，搭建合作平台，实现校内外资源共享。 

3、到“十二五”末，校内累计有一年以上企业、科研院

所以及政府等实际部门工作经历的教师比例达到 30%左右。 

二、实施范围 

无企业、科研院所、政府等单位一年及以上工作经历的

教师。 

根据学科专业或课程实际，对理论性很强的专业（理论

物理、数学等）和公共课程教师，暂不作践习要求。 

三、时间与计划方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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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教师参加产学研践习时间一般为一年（脱产），如

教学科研安排上有冲突或困难，亦可采取每次半年，分二次

实施，五年内完成的办法。产学研践习时间原则上按教学年

度安排。 

对于有企业等单位工作经历但又不满一年的教师，参加

产学研践习时间为半年。 

2、全校每年计划派出参加产学研践习的教师名额约占

在职教师总数的 2％左右。 

3、践习方式：到企业、科研院所、政府等实际部门通

过主持或参与应用研究、产品研发、指导学生（含研究生）

研究和实践、承担社会实务（主要针对人文社会科学等）、

掌握工艺流程和操作技能等。 

践习活动应与教师岗位职责和任务相一致或紧密相关。 

4、可聘请企业、科研院所和政府机关等部门具有较高

学术造诣、又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各类专业人员担任践习人员

的指导教师。 

四、申报程序 

1、各学院（部）根据教师实际，对进校前无相关学科

专业实践经历的教师，结合学科和专业建设的实际需要，按

每年 2％左右的比例，制订教师产学研践习计划，报人事处

备案。 

2、根据学校发布的申报信息，教师个人申报，学院（部）

将申请参加年度产学研践习计划的教师名单以及《上海高校

教师产学研践习计划申报表》报送人事处。 

3、人事处会同教务处、科技处、研究生部等职能部门

协调后报上海市教委审核批准。 

4、通知教师办理践习手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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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配套政策 

1、“上海高校教师产学研践习计划”资助经费纳入学

校“教师培养基金”产学研践习计划专项。 

2、产学研践习计划专项经费由学校统一核拨。 

1）以专项额度名义下达给相关学院（部），3 万元/人，

用于补贴教师参加产学研践习期间的岗位业绩津贴； 

2）支付从企业等实际部门聘请专业人员承担有关教学

工作而产生的相关津贴费用，最高不超过 1万元/年。根据

实际情况给予践习人员一定的差旅补贴； 

3）对积极推动教师产学研岗位践习计划，优化校内产学

研基地资源，搭建合作平台，积极建设有工学特色的上海市

教师产学研践习基地，实现校内外资源共享，成效显著的学

院（部）予以适当倾斜。 

3、教师参加产学研践习期间，专业技术职务评聘不受

影响，践习情况和成果可作为其年度考评、聘期考核、职务

评聘的依据。可申请各项“海外访学进修计划”申报，校内

其他各项权益不受影响。 

4、各学院（部）应确保教师产学研践习期间校内岗位

业绩津贴标准不低于本部门同级同类教师满工作负荷的津

贴水平。鼓励有条件的学院（部）制订切合部门实际的优惠

配套政策。 

5、自 2013年起，青年教师晋升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应

具有产学研践习经历（含践习中）。 

六、考核要求 

1、学院负责产学研践习教师的日常联络和考核工作。 

2、教师完成产学研践习后，应填写《上海市高校教师

产学研践习个人考核表》进行总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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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指导教师、践习单位、学院根据教师产学研践习表

现情况对教师做出测评，给出鉴定意见和考核结果。 

4、学校签署意见后，践习考核表归入教师个人档案。 

5、教师完成践习后，校、院（部）两级组织讲座、座

谈会、网上在线等各种形式进行交流、介绍践习成果。 

6、产学研践习情况纳入二级管理部门年度绩效评估师

资队伍建设指标体系。 

七、其它 

1、各学院（部）应高度重视教师产学研践习计划的实

施，制订符合本部门实际的有关配套制度和政策，切实落实

和做好教师产学研践习工作。 

2、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试行，由人事处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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